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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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537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承哲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謝承哲能預見將自己之行動電話門號交付予他人使用，可能

遭他人用以虛偽申設網路交易帳號基本資料，亦可能利用該

門號以隱匿身分而為與犯罪有關之行為，以逃避檢警人員追

緝，竟不違背本意，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於民國111年4月26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0000

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下稱本案門號）交予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使用，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門號後，向新加坡

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辦會員帳號「luck08

957」(下稱本案蝦皮帳號）。嗣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本

案蝦皮帳號資料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

財之犯意聯絡，復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

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如附表所

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容任他人使用本案虛擬

帳號遂行犯罪，又該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

所示詐術，詐欺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林逸軒，致其陷於錯誤，

而於附表所示轉帳時間，轉帳如附表所示金額至附表所示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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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內。

二、案經林逸軒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謝

承哲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前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

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

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自均得

為證據。

二、非供述證據：　　

　　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

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

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

把門號交給他人使用等語。經查：

　㈠本案門號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

（易字卷第60頁），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在卷可佐，堪以認

定。

　㈡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申辦本案蝦皮帳號，並以本案門號作為

註冊認證使用，復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

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如附表所

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後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以附表所示方式向告訴人林逸軒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

後，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述（偵字卷

第19至2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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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14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714049S

號函暨蝦皮帳號及交易資料、告訴人提出之匯款紀錄、告訴

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其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在卷（偵

字卷第7至11頁、第22頁反、第25至26頁）可佐，是此部分

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

（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

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

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接故

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

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

信其不發生。另者，衡諸現今社會常情，行動電話乃個人貼

身使用之工具，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並

可向不同之電信業者申辦多數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當無須

大費周章透過第三人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用之必要，此

為一般日常生活所熟知之常識，故除非充作犯罪使用，並藉

此逃避警方追緝，一般而言，並無利用收購、借用等方式收

集他人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再參以近年來利用人頭行動電

話門號或帳戶以行詐騙之事時有所聞，報章雜誌及新聞均多

所宣導，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物品被不法行為人利用為

詐財之工具，應係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則茍見

他人不自己申請行動電話門號，反係蒐集不特定人之行動電

話門號使用，衡情應當可預見收集之行動電話門號可能被利

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又行動電話具有識別通話對象

之個別化特徵，已係現代生活中用以聯繫溝通之重要工具，

一般人均會謹慎妥善保管，縱有遺失或遭竊情形，通常亦均

會儘速辦理掛失停用，或申請補發SIM卡，或報警備案，以

免遭他人拾獲盜打，蒙受損失，或造成生活上聯繫之不便，

乃大眾週知之事。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既選擇本案蝦皮帳號提供虛擬帳號作為被害

人之匯款帳號，經查，蝦皮帳號之認證機制，係採用手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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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快速註冊及SMS簡訊驗證方式，亦即用戶輸入手機號碼

後，平台透過簡訊方式發送一組驗證碼供用戶輸入認證；用

戶欲成為賣家銷售商品或提領蝦皮錢包之款項，則須額外綁

定實體帳戶，用戶依指示輸入相關資訊後，平台將自動匯入

1元之款項認證；至於蝦皮帳號之虛擬帳號為消費者在蝦皮

購物平台結帳時，在付款方式頁面選擇為銀行轉帳，系統隨

機生成供消費者付款所使用，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6月13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613037S

號、112年4月24日蝦皮電商字第0230424005S號函在卷（第6

頁、第45頁）可佐，可見本案蝦皮帳號並非單純提供本案門

號即可認證，尚須透過傳訊息（驗證碼）至本案門號，用戶

輸入驗證碼始得完成認證設立，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

年4月間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於111年4月26日指示告訴人匯

款至上開虛擬帳戶，可見詐欺集團成員於該日前已完整取得

本案門號之管領權，方可好整以暇尋找被害人施以詐術，無

須擔心本案蝦皮帳號遭停用或更改密碼，顯見本案門號係由

被告交付予他人使用，而未再有任何支配本案門號之情事，

顯然對被告而言，縱然他人將本案門號用以作為詐欺使用，

仍不違背其本意而交付本案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足

佐證被告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得利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空言

辯稱其並未將本案門號交與他人使用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

符。又就本案門號之繳費方式，被告於本院中先供稱：伊係

前往門市繳費，帳單寄到家中等語；後又改稱：本案門號係

易付卡，都是去門市加值等語（易字卷第81頁），可見被告

供述亦有前後不一之矛盾，其又無法說明倘未將門號交付他

人使用，為何本案蝦皮帳號會登記本案門號作為認證使用，

是被告臨送卸責之辯詞，應不足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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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幫助他人犯上開詐欺取財罪，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

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不法報酬，將申辦

之本案門號交付他人使用，嗣經詐欺集團使用，造成告訴人

蒙受財產損失，且增加警方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不足

取，兼衡被告前亦有幫助詐欺之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易

字卷第89至92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造成

之損失、於本院已將告訴人損失全額賠償，有被告提供之匯

款申請書在卷（易字卷第85頁）可佐，並考量被告自陳大學

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月薪3萬5千元，須扶養阿公

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易字卷第82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經查，被告於本院中供稱：伊的本案門號遭他人使用，並無

獲得任何報酬等語（易字卷第81頁），而卷內亦無證據足認

被告確有因提供門號而獲得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舜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新臺幣)

匯入之虛擬帳戶

林逸軒 111年4月 以在LINE社群天堂W買 111年4月26日 1萬元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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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賣交流群誆稱欲販賣

手機遊戲天堂W遊戲幣

云云，致林逸軒陷於

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0時43分 000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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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承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53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承哲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謝承哲能預見將自己之行動電話門號交付予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用以虛偽申設網路交易帳號基本資料，亦可能利用該門號以隱匿身分而為與犯罪有關之行為，以逃避檢警人員追緝，竟不違背本意，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4月26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下稱本案門號）交予不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門號後，向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辦會員帳號「luck08957」(下稱本案蝦皮帳號）。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本案蝦皮帳號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容任他人使用本案虛擬帳號遂行犯罪，又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術，詐欺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林逸軒，致其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轉帳時間，轉帳如附表所示金額至附表所示帳戶內。
二、案經林逸軒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謝承哲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自均得為證據。
二、非供述證據：　　
　　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把門號交給他人使用等語。經查：
　㈠本案門號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易字卷第60頁），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在卷可佐，堪以認定。
　㈡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申辦本案蝦皮帳號，並以本案門號作為註冊認證使用，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後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所示方式向告訴人林逸軒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後，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述（偵字卷第19至2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14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714049S號函暨蝦皮帳號及交易資料、告訴人提出之匯款紀錄、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其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在卷（偵字卷第7至11頁、第22頁反、第25至26頁）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另者，衡諸現今社會常情，行動電話乃個人貼身使用之工具，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並可向不同之電信業者申辦多數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當無須大費周章透過第三人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用之必要，此為一般日常生活所熟知之常識，故除非充作犯罪使用，並藉此逃避警方追緝，一般而言，並無利用收購、借用等方式收集他人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再參以近年來利用人頭行動電話門號或帳戶以行詐騙之事時有所聞，報章雜誌及新聞均多所宣導，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物品被不法行為人利用為詐財之工具，應係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則茍見他人不自己申請行動電話門號，反係蒐集不特定人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衡情應當可預見收集之行動電話門號可能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又行動電話具有識別通話對象之個別化特徵，已係現代生活中用以聯繫溝通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均會謹慎妥善保管，縱有遺失或遭竊情形，通常亦均會儘速辦理掛失停用，或申請補發SIM卡，或報警備案，以免遭他人拾獲盜打，蒙受損失，或造成生活上聯繫之不便，乃大眾週知之事。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既選擇本案蝦皮帳號提供虛擬帳號作為被害人之匯款帳號，經查，蝦皮帳號之認證機制，係採用手機號碼快速註冊及SMS簡訊驗證方式，亦即用戶輸入手機號碼後，平台透過簡訊方式發送一組驗證碼供用戶輸入認證；用戶欲成為賣家銷售商品或提領蝦皮錢包之款項，則須額外綁定實體帳戶，用戶依指示輸入相關資訊後，平台將自動匯入1元之款項認證；至於蝦皮帳號之虛擬帳號為消費者在蝦皮購物平台結帳時，在付款方式頁面選擇為銀行轉帳，系統隨機生成供消費者付款所使用，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6月13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613037S號、112年4月24日蝦皮電商字第0230424005S號函在卷（第6頁、第45頁）可佐，可見本案蝦皮帳號並非單純提供本案門號即可認證，尚須透過傳訊息（驗證碼）至本案門號，用戶輸入驗證碼始得完成認證設立，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4月間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於111年4月26日指示告訴人匯款至上開虛擬帳戶，可見詐欺集團成員於該日前已完整取得本案門號之管領權，方可好整以暇尋找被害人施以詐術，無須擔心本案蝦皮帳號遭停用或更改密碼，顯見本案門號係由被告交付予他人使用，而未再有任何支配本案門號之情事，顯然對被告而言，縱然他人將本案門號用以作為詐欺使用，仍不違背其本意而交付本案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足佐證被告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得利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未將本案門號交與他人使用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符。又就本案門號之繳費方式，被告於本院中先供稱：伊係前往門市繳費，帳單寄到家中等語；後又改稱：本案門號係易付卡，都是去門市加值等語（易字卷第81頁），可見被告供述亦有前後不一之矛盾，其又無法說明倘未將門號交付他人使用，為何本案蝦皮帳號會登記本案門號作為認證使用，是被告臨送卸責之辯詞，應不足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幫助他人犯上開詐欺取財罪，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不法報酬，將申辦之本案門號交付他人使用，嗣經詐欺集團使用，造成告訴人蒙受財產損失，且增加警方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不足取，兼衡被告前亦有幫助詐欺之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易字卷第89至92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失、於本院已將告訴人損失全額賠償，有被告提供之匯款申請書在卷（易字卷第85頁）可佐，並考量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月薪3萬5千元，須扶養阿公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易字卷第82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經查，被告於本院中供稱：伊的本案門號遭他人使用，並無獲得任何報酬等語（易字卷第81頁），而卷內亦無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因提供門號而獲得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舜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新臺幣)

		匯入之虛擬帳戶



		林逸軒

		111年4月間

		以在LINE社群天堂W買賣交流群誆稱欲販賣手機遊戲天堂W遊戲幣云云，致林逸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1年4月26日0時43分

		1萬元

		000-000000000000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承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537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承哲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謝承哲能預見將自己之行動電話門號交付予他人使用，可能
    遭他人用以虛偽申設網路交易帳號基本資料，亦可能利用該
    門號以隱匿身分而為與犯罪有關之行為，以逃避檢警人員追
    緝，竟不違背本意，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
    於民國111年4月26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0000
    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下稱本案門號）交予不詳詐欺集團
    成員使用，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門號後，向新加坡
    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辦會員帳號「luck08
    957」(下稱本案蝦皮帳號）。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本
    案蝦皮帳號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
    之犯意聯絡，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行
    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列
    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容任他人使用本案虛擬帳
    號遂行犯罪，又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
    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
    示詐術，詐欺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林逸軒，致其陷於錯誤，而
    於附表所示轉帳時間，轉帳如附表所示金額至附表所示帳戶
    內。
二、案經林逸軒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謝
    承哲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
    院審酌前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
    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
    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自均得
    為證據。
二、非供述證據：　　
　　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
    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
    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
    把門號交給他人使用等語。經查：
　㈠本案門號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
    易字卷第60頁），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在卷可佐，堪以認定
    。
　㈡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申辦本案蝦皮帳號，並以本案門號作為
    註冊認證使用，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
    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
    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後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以附表所示方式向告訴人林逸軒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後
    ，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述（偵字卷第
    19至2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14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714049S號
    函暨蝦皮帳號及交易資料、告訴人提出之匯款紀錄、告訴人
    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其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在卷（偵字
    卷第7至11頁、第22頁反、第25至26頁）可佐，是此部分之
    事實，亦堪認定。
　㈢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
    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
    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
    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接故意
    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
    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
    其不發生。另者，衡諸現今社會常情，行動電話乃個人貼身
    使用之工具，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並可
    向不同之電信業者申辦多數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當無須大
    費周章透過第三人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用之必要，此為
    一般日常生活所熟知之常識，故除非充作犯罪使用，並藉此
    逃避警方追緝，一般而言，並無利用收購、借用等方式收集
    他人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再參以近年來利用人頭行動電話
    門號或帳戶以行詐騙之事時有所聞，報章雜誌及新聞均多所
    宣導，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物品被不法行為人利用為詐
    財之工具，應係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則茍見他
    人不自己申請行動電話門號，反係蒐集不特定人之行動電話
    門號使用，衡情應當可預見收集之行動電話門號可能被利用
    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又行動電話具有識別通話對象之
    個別化特徵，已係現代生活中用以聯繫溝通之重要工具，一
    般人均會謹慎妥善保管，縱有遺失或遭竊情形，通常亦均會
    儘速辦理掛失停用，或申請補發SIM卡，或報警備案，以免
    遭他人拾獲盜打，蒙受損失，或造成生活上聯繫之不便，乃
    大眾週知之事。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既選擇本案蝦皮帳號提供虛擬帳號作為被害
    人之匯款帳號，經查，蝦皮帳號之認證機制，係採用手機號
    碼快速註冊及SMS簡訊驗證方式，亦即用戶輸入手機號碼後
    ，平台透過簡訊方式發送一組驗證碼供用戶輸入認證；用戶
    欲成為賣家銷售商品或提領蝦皮錢包之款項，則須額外綁定
    實體帳戶，用戶依指示輸入相關資訊後，平台將自動匯入1
    元之款項認證；至於蝦皮帳號之虛擬帳號為消費者在蝦皮購
    物平台結帳時，在付款方式頁面選擇為銀行轉帳，系統隨機
    生成供消費者付款所使用，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111年6月13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613037S號、1
    12年4月24日蝦皮電商字第0230424005S號函在卷（第6頁、
    第45頁）可佐，可見本案蝦皮帳號並非單純提供本案門號即
    可認證，尚須透過傳訊息（驗證碼）至本案門號，用戶輸入
    驗證碼始得完成認證設立，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4月
    間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於111年4月26日指示告訴人匯款至上
    開虛擬帳戶，可見詐欺集團成員於該日前已完整取得本案門
    號之管領權，方可好整以暇尋找被害人施以詐術，無須擔心
    本案蝦皮帳號遭停用或更改密碼，顯見本案門號係由被告交
    付予他人使用，而未再有任何支配本案門號之情事，顯然對
    被告而言，縱然他人將本案門號用以作為詐欺使用，仍不違
    背其本意而交付本案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足佐證被
    告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得利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空言辯稱其
    並未將本案門號交與他人使用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符。又
    就本案門號之繳費方式，被告於本院中先供稱：伊係前往門
    市繳費，帳單寄到家中等語；後又改稱：本案門號係易付卡
    ，都是去門市加值等語（易字卷第81頁），可見被告供述亦
    有前後不一之矛盾，其又無法說明倘未將門號交付他人使用
    ，為何本案蝦皮帳號會登記本案門號作為認證使用，是被告
    臨送卸責之辯詞，應不足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
    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
    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幫助他人犯上開詐欺取財罪，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
    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不法報酬，將申辦
    之本案門號交付他人使用，嗣經詐欺集團使用，造成告訴人
    蒙受財產損失，且增加警方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不足取
    ，兼衡被告前亦有幫助詐欺之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易字
    卷第89至92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造成之
    損失、於本院已將告訴人損失全額賠償，有被告提供之匯款
    申請書在卷（易字卷第85頁）可佐，並考量被告自陳大學畢
    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月薪3萬5千元，須扶養阿公之
    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易字卷第82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經查，被告於本院中供稱：伊的本案門號遭他人使用，並無
    獲得任何報酬等語（易字卷第81頁），而卷內亦無證據足認
    被告確有因提供門號而獲得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舜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新臺幣) 匯入之虛擬帳戶 林逸軒 111年4月間 以在LINE社群天堂W買賣交流群誆稱欲販賣手機遊戲天堂W遊戲幣云云，致林逸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1年4月26日0時43分 1萬元 000-0000000000000000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承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53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承哲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謝承哲能預見將自己之行動電話門號交付予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用以虛偽申設網路交易帳號基本資料，亦可能利用該門號以隱匿身分而為與犯罪有關之行為，以逃避檢警人員追緝，竟不違背本意，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4月26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下稱本案門號）交予不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門號後，向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辦會員帳號「luck08957」(下稱本案蝦皮帳號）。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本案蝦皮帳號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容任他人使用本案虛擬帳號遂行犯罪，又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術，詐欺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林逸軒，致其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轉帳時間，轉帳如附表所示金額至附表所示帳戶內。
二、案經林逸軒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謝承哲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自均得為證據。
二、非供述證據：　　
　　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把門號交給他人使用等語。經查：
　㈠本案門號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易字卷第60頁），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在卷可佐，堪以認定。
　㈡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申辦本案蝦皮帳號，並以本案門號作為註冊認證使用，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後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所示方式向告訴人林逸軒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後，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述（偵字卷第19至2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14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714049S號函暨蝦皮帳號及交易資料、告訴人提出之匯款紀錄、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其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在卷（偵字卷第7至11頁、第22頁反、第25至26頁）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另者，衡諸現今社會常情，行動電話乃個人貼身使用之工具，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並可向不同之電信業者申辦多數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當無須大費周章透過第三人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用之必要，此為一般日常生活所熟知之常識，故除非充作犯罪使用，並藉此逃避警方追緝，一般而言，並無利用收購、借用等方式收集他人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再參以近年來利用人頭行動電話門號或帳戶以行詐騙之事時有所聞，報章雜誌及新聞均多所宣導，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物品被不法行為人利用為詐財之工具，應係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則茍見他人不自己申請行動電話門號，反係蒐集不特定人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衡情應當可預見收集之行動電話門號可能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又行動電話具有識別通話對象之個別化特徵，已係現代生活中用以聯繫溝通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均會謹慎妥善保管，縱有遺失或遭竊情形，通常亦均會儘速辦理掛失停用，或申請補發SIM卡，或報警備案，以免遭他人拾獲盜打，蒙受損失，或造成生活上聯繫之不便，乃大眾週知之事。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既選擇本案蝦皮帳號提供虛擬帳號作為被害人之匯款帳號，經查，蝦皮帳號之認證機制，係採用手機號碼快速註冊及SMS簡訊驗證方式，亦即用戶輸入手機號碼後，平台透過簡訊方式發送一組驗證碼供用戶輸入認證；用戶欲成為賣家銷售商品或提領蝦皮錢包之款項，則須額外綁定實體帳戶，用戶依指示輸入相關資訊後，平台將自動匯入1元之款項認證；至於蝦皮帳號之虛擬帳號為消費者在蝦皮購物平台結帳時，在付款方式頁面選擇為銀行轉帳，系統隨機生成供消費者付款所使用，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6月13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613037S號、112年4月24日蝦皮電商字第0230424005S號函在卷（第6頁、第45頁）可佐，可見本案蝦皮帳號並非單純提供本案門號即可認證，尚須透過傳訊息（驗證碼）至本案門號，用戶輸入驗證碼始得完成認證設立，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4月間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於111年4月26日指示告訴人匯款至上開虛擬帳戶，可見詐欺集團成員於該日前已完整取得本案門號之管領權，方可好整以暇尋找被害人施以詐術，無須擔心本案蝦皮帳號遭停用或更改密碼，顯見本案門號係由被告交付予他人使用，而未再有任何支配本案門號之情事，顯然對被告而言，縱然他人將本案門號用以作為詐欺使用，仍不違背其本意而交付本案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足佐證被告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得利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未將本案門號交與他人使用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符。又就本案門號之繳費方式，被告於本院中先供稱：伊係前往門市繳費，帳單寄到家中等語；後又改稱：本案門號係易付卡，都是去門市加值等語（易字卷第81頁），可見被告供述亦有前後不一之矛盾，其又無法說明倘未將門號交付他人使用，為何本案蝦皮帳號會登記本案門號作為認證使用，是被告臨送卸責之辯詞，應不足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幫助他人犯上開詐欺取財罪，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不法報酬，將申辦之本案門號交付他人使用，嗣經詐欺集團使用，造成告訴人蒙受財產損失，且增加警方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不足取，兼衡被告前亦有幫助詐欺之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易字卷第89至92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失、於本院已將告訴人損失全額賠償，有被告提供之匯款申請書在卷（易字卷第85頁）可佐，並考量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月薪3萬5千元，須扶養阿公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易字卷第82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經查，被告於本院中供稱：伊的本案門號遭他人使用，並無獲得任何報酬等語（易字卷第81頁），而卷內亦無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因提供門號而獲得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舜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新臺幣)

		匯入之虛擬帳戶



		林逸軒

		111年4月間

		以在LINE社群天堂W買賣交流群誆稱欲販賣手機遊戲天堂W遊戲幣云云，致林逸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1年4月26日0時43分

		1萬元

		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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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易字第148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承哲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53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承哲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謝承哲能預見將自己之行動電話門號交付予他人使用，可能遭他人用以虛偽申設網路交易帳號基本資料，亦可能利用該門號以隱匿身分而為與犯罪有關之行為，以逃避檢警人員追緝，竟不違背本意，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4月26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下稱本案門號）交予不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門號後，向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申辦會員帳號「luck08957」(下稱本案蝦皮帳號）。嗣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收受本案蝦皮帳號資料後，即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容任他人使用本案虛擬帳號遂行犯罪，又該不詳詐欺集團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時間，以附表所示詐術，詐欺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林逸軒，致其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轉帳時間，轉帳如附表所示金額至附表所示帳戶內。
二、案經林逸軒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謝承哲於辯論終結前均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自均得為證據。
二、非供述證據：　　
　　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把門號交給他人使用等語。經查：
　㈠本案門號為被告所申辦之事實，為被告於本院中坦承不諱（易字卷第60頁），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在卷可佐，堪以認定。
　㈡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申辦本案蝦皮帳號，並以本案門號作為註冊認證使用，復以本案蝦皮帳號進行假交易訂單選擇以銀行轉帳支付，由蝦皮公司向中國信託商業銀行申請如附表所列之虛擬帳戶作為假交易匯款使用，後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所示方式向告訴人林逸軒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後，而依指示匯款之事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述（偵字卷第19至21頁）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14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714049S號函暨蝦皮帳號及交易資料、告訴人提出之匯款紀錄、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其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在卷（偵字卷第7至11頁、第22頁反、第25至26頁）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而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另者，衡諸現今社會常情，行動電話乃個人貼身使用之工具，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並無任何特殊之限制，並可向不同之電信業者申辦多數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當無須大費周章透過第三人提供行動電話門號供己使用之必要，此為一般日常生活所熟知之常識，故除非充作犯罪使用，並藉此逃避警方追緝，一般而言，並無利用收購、借用等方式收集他人行動電話門號之必要。再參以近年來利用人頭行動電話門號或帳戶以行詐騙之事時有所聞，報章雜誌及新聞均多所宣導，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物品被不法行為人利用為詐財之工具，應係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則茍見他人不自己申請行動電話門號，反係蒐集不特定人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衡情應當可預見收集之行動電話門號可能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又行動電話具有識別通話對象之個別化特徵，已係現代生活中用以聯繫溝通之重要工具，一般人均會謹慎妥善保管，縱有遺失或遭竊情形，通常亦均會儘速辦理掛失停用，或申請補發SIM卡，或報警備案，以免遭他人拾獲盜打，蒙受損失，或造成生活上聯繫之不便，乃大眾週知之事。
　㈣又本案詐欺集團既選擇本案蝦皮帳號提供虛擬帳號作為被害人之匯款帳號，經查，蝦皮帳號之認證機制，係採用手機號碼快速註冊及SMS簡訊驗證方式，亦即用戶輸入手機號碼後，平台透過簡訊方式發送一組驗證碼供用戶輸入認證；用戶欲成為賣家銷售商品或提領蝦皮錢包之款項，則須額外綁定實體帳戶，用戶依指示輸入相關資訊後，平台將自動匯入1元之款項認證；至於蝦皮帳號之虛擬帳號為消費者在蝦皮購物平台結帳時，在付款方式頁面選擇為銀行轉帳，系統隨機生成供消費者付款所使用，有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6月13日蝦皮電商字第0220613037S號、112年4月24日蝦皮電商字第0230424005S號函在卷（第6頁、第45頁）可佐，可見本案蝦皮帳號並非單純提供本案門號即可認證，尚須透過傳訊息（驗證碼）至本案門號，用戶輸入驗證碼始得完成認證設立，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4月間向告訴人施以詐術，於111年4月26日指示告訴人匯款至上開虛擬帳戶，可見詐欺集團成員於該日前已完整取得本案門號之管領權，方可好整以暇尋找被害人施以詐術，無須擔心本案蝦皮帳號遭停用或更改密碼，顯見本案門號係由被告交付予他人使用，而未再有任何支配本案門號之情事，顯然對被告而言，縱然他人將本案門號用以作為詐欺使用，仍不違背其本意而交付本案門號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已足佐證被告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得利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空言辯稱其並未將本案門號交與他人使用云云，顯與卷內事證不符。又就本案門號之繳費方式，被告於本院中先供稱：伊係前往門市繳費，帳單寄到家中等語；後又改稱：本案門號係易付卡，都是去門市加值等語（易字卷第81頁），可見被告供述亦有前後不一之矛盾，其又無法說明倘未將門號交付他人使用，為何本案蝦皮帳號會登記本案門號作為認證使用，是被告臨送卸責之辯詞，應不足採。
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幫助他人犯上開詐欺取財罪，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求取不法報酬，將申辦之本案門號交付他人使用，嗣經詐欺集團使用，造成告訴人蒙受財產損失，且增加警方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實不足取，兼衡被告前亦有幫助詐欺之素行（法院前案紀錄表，易字卷第89至92頁）、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失、於本院已將告訴人損失全額賠償，有被告提供之匯款申請書在卷（易字卷第85頁）可佐，並考量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服務業，月薪3萬5千元，須扶養阿公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易字卷第82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經查，被告於本院中供稱：伊的本案門號遭他人使用，並無獲得任何報酬等語（易字卷第81頁），而卷內亦無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因提供門號而獲得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景舜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詹啟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洪韻婷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家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附表：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匯款時間 轉帳金額 (新臺幣) 匯入之虛擬帳戶 林逸軒 111年4月間 以在LINE社群天堂W買賣交流群誆稱欲販賣手機遊戲天堂W遊戲幣云云，致林逸軒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 111年4月26日0時43分 1萬元 000-0000000000000000 



